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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8/2021_2022__E6_88_91_E5

_9B_BD_E5_AF_B9_E4_c46_78220.htm 海关对保税工厂及其进

出货物管理制度统称保税工厂制度。主要内容有： （1）保

税范围 保税工厂为外商加工、装配成品和为制造出口产品而

进口的原材料、元器件、零部件、配套件、辅料、包装物料

以及加工过程中直接消耗的数量合理的化学物品，准予缓办

进口纳税手续，加工后产品出口，按实际加工出口成品所耗

用的进口料、件免征关税及增值税，即保税工厂进口的料件

可享受全额保税的优惠，待加工成品出口后按实际耗用的进

口料件免税。 （2）建厂制度 建立保税工厂必须具有专门加

工、制造出口产品的设施，拥有专门贮存、堆放进口货物和

出口成品的仓库，建立专门记录出口产品生产、销售、库存

等情况的帐册以及有专人负责管理保税货物和保税仓库及有

关帐册。凡经国家批准有权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或具有法

人资格的承接进口料、件加工复出口的出口生产企业，均可

向主管地海关申请建立保税工厂。镜海关实地调查认定具备

建厂条件予以批准后，发给《加工贸易保税工厂登记证书》

。 （3）出入厂制度 保税工厂进口料、件和出口成品时，由

经营人或其代理人填写专用进出口货物保管单一式四份，并

在右上角加盖“保税工厂货物”戳记，随附有关单证和来料

加工或进料加工登记手册，向进出境地海关报关。经海关审

核后，将其中一份寄送主管海关，另一份由海关签印后，退

回申报人交保税工厂留存备查。保税工厂进口的料、件的登

记备案和核销根据贸易性质而定，分别按来料加工或进料加



工料件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